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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理论

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李昌平 耿卓

土地是财富之母， 土地制度是国

家最根本的制度，是经济、社会、政治、

文化、 生态的根。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

30

多年了，“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一直

是最重大的议题。

孙中山先生的土地制度主要是三

句话：“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涨价要

归公”。蒋介石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

文章———《土地公有要义》。 孙和蒋都

认为，不通过“平均地权”、土地的增值

收益不实施“涨价归公”，就不可能建

立起一个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 而

目前国内的社会舆论， 似乎强调土地

的私有属性很理直气壮， 但强调土地

的公有属性却羞羞答答。

一、“平均地权” 和

“耕者有其田” 是农地

制度基本原则和国家平

稳走向现代化的基石

讨论土地制度应该先从农地制度

开始，否则很难讨论。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 以占世界

8%

左右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0%

左右

的人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因此，孙

中山先生为了终结中国数千年土地革

命，在设计中国现代农地制度的时候，

提出了两项基本原则：“耕者有其田”

和“平均地权”。今天的中国，大陆农地

制度是坚持此原则， 台湾农地制度也

是坚持此原则。

大陆的农地制度规定： 农地按照

人口平均分地到户，农户承包经营，

30

年不变，到期调整（再“平均”）。台湾的

农地制度规定： 农地大体按照人口平

均到户，农户经营，永久不变，农地只

许在自耕者之间租赁、交易，户均规模

受到限制。应该说，大陆的农地制度和

台湾的农地制度非常接近。 所不同的

是，台湾的农地可以抵押贷款，在自耕

者之间可以交易。 大陆农地虽没能实

行抵押贷款， 但农户之间也是可以自

由流转的。

因此， 海峡两岸的农地制度都承

袭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农地产权在

可流动性方面虽有差别， 但这不是农

地制度本身的差异所致， 而是台湾和

大陆的农村金融制度差异所致。

简而言之， 对照台湾的农地制

度，大陆的农地制度“共同体集体所

有、农户联产承包、双层经营”是更有

利于规模经营，应该继续坚持，要变

的是尽快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农村金

融制度。

无论是日本、 韩国还是我国台湾，

过去的一百多年总体是限制工商资本

下乡兼并农民土地，一直坚持家庭自耕

农制度———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实

践证明，他们现代化转型是成功的。

菲律宾曾经是仅次于日本的

“亚洲典范”， 但由于鼓励工商资

本下乡兼并农民土地，违背“平均

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原则，农民

问题急速转化为城市市民问题，

1950~1960

年代期间经济下滑 ，社

会问题在城市总爆发，

1960

年代中

期军人借机夺取政权后推行“台湾

式”土改，但遭遇大资本抵抗，至今

也没有完成。 当下

800

万“菲佣”遍

及世界的现象其实是菲律宾“农民

问题”向全世界的“输出”。 从此，美

国和欧洲为亚洲国家树立的 “亚

洲典范”不攻自破。 假如中国经济

遭遇危机 ， 数亿城市就业的人失

业而又回不去农村农业 ， 也一样

可以学菲律宾向世界输出 “农民

问题”吗？

二、农村建设用地实

行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是

“耕者有其田” 和“平

均地权” 的延伸

农民要种地———耕者有其田，自

然要建房子住人，还要建农业科研房、

工具房、加工房、市场交易场所等从事

农业生产、科研、农产品加工、交易物

流等生产经营活动场所， 所以农村一

定要有建设用地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配套。

从这个意义上讲， 农村建设用地

是“耕者有其田”的延伸。 一方面为了

节约土地（控制额度，以不超过农地总

额的

5%

为限），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私

人对有限的农村建设用地的垄断 （平

均地权原则），所以农村建设用地采用

农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所以，农村

建设用地实行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是坚

持“平均地权”原则的结果。

台湾农民的宅基地是农户私有

的，准许优先在农户之间交易，城市人

购买农村住宅很长时期都是严格限

制，只是近些年才有限度放松。台湾农

会有一定量的建设用地， 如工厂、超

市、房产、交易市场、活动场所等建设

用地， 是农会成员共有制———相似于

大陆的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 中国

大陆农户也有宅基地， 其地上物属于

家庭私有， 而宅基则属于村民共同体

集体所有，因而其交易性不如台湾。大

陆村民村社共同体也有工厂、工具房、

农产品交易场所、村民活动场所等，也

是村社成员共有制———集体所有制，

这个和台湾差别不大。

总体而言， 大陆和台湾在农村建

设用地制度上非常相似， 台湾农会的

建设用地和大陆村社共同体集体建设

用地都是不能完全自由交易， 所不同

的是台湾的农村建设用地可以抵押贷

款， 而大陆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抵押贷

款还难以实现， 这是两岸农村金融制

度差异所致， 而非农村建设用地制度

的差异所致。

相对台湾而言， 大陆农村的集体

建设用地在农户的宅基地制度方面有

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但当务之急是创

新农村金融体制， 让宅基地有相应的

金融制度匹配而可交易。 按照台湾的

经验，在城市化还没有完成的背景下，

现在放开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还不是

时候， 依然应该优先在村社共同体内

部交易，但大城市郊区另当别论。

现在有很多人不仅主张农村宅基

地自由交易， 还主张农村所有集体建

设用地自由交易。 这有两个问题要指

出：第一，属于农民及其共同体农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配套建设用地 （数量有

限） 一旦被私人或工商资本占有 （垄

断），农民及其共同体主导农业产业化

（追求价值和价格增值收益、市场份额

收益）的发展权就丧失了，村民共同体

就会解体———小农就会原子化， 农村

就会一盘散沙，农民“政治贫民、社会

流民、市场贱民”的命运就不可避免。

第二， 很多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非常大，绝大部分都是非法“农转非”

形成，如果就这样准许“自由交易”，对

遵纪守法、 集体建设用地非常少的村

社共同体而言是极其不公平， 这会不

会诱发新一轮的违法“农转非”运动。

还有一些人主张集体建设用地

“自由交易”， 是因为有些地方大量的

小产权房不能交易而导致 “金融危

机”，急需要集体建设用地“自由交易”

解套。这也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自

由交易”解套了“小产权房危机”，会不

会导致更大的“金融危机”，因为这样

的“解套”是“傻子”解的，这个“傻子”就

是银行或者国家。第二，大陆存在存量巨

大的非法集体建设用地和小产权房，要

让其合法化，应该“特事特办”，而不应该

以“改革”的名义动土地制度的根基。

三、“内置金融” 是

农民村社共同体（集体）

成员地权和农户地权充

分实现的基础性制度

“内置金融”是专指农民村社共同体

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

农民的土地权利实际上主要由两部

分构成， 一方面是农地农用权利和建设

用地非农用权利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

权等， 另一方面是农地和非农地使用权

等的变现———抵押或交易权或处置权。

显然， 农民的两部分地权在台湾比大陆

要充分。为何如此？很多人的解释是：台

湾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制的， 大陆是公有

制———集体所有制的。

但这完全是误读。

首先， 农村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

有制不是公有制，是民有制的，也是农民

农地私有权的一种实现形式。 集体所有

制只有在过去没有市场、 实行命令或计

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制度条件下才表现为

“半公有制”性质———即所谓的“半社会

主义”性质。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计划和统购统销没有了， 村民土地集体

所有制没有半点全民所有———公有制性

质了， 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当然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了。

其次， 台湾农户的农地和农民共

同体（农会）的非农地之所以能够抵押

贷款，是因为农会内部有金融，即“内

置金融”。 如果台湾农会没有农信部，

台湾农民及农会的地也是不能抵押贷

款的。 如果大陆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建

立起“内置金融”，农户的承包地和集

体建设用地照样可以实现抵押贷款和

在农民共同体内部充分流动。 我在河

南信阳郝堂村等地做过的十多年实验

充分证明了这点。

因此， 中国大陆农村发展的关键不

是农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 而是金融

制度 （农民组织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缺

乏）不适应农地制度。当务之急是让中国

农村农民组织的内置金融发展壮大。

东亚小农的农地根本不可能在正规

金融体系里抵押贷款， 这是银行的一般

职员都明白的———不愿意给小企业贷

款，怎么可能给小农户贷款？

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我国台湾，都

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保护性、 扶持性发展

农民组织的内部金融———内置金融，甚

至限制其他形式的金融在农村发展，因

为东亚小农的农地只能在农民共同体内

的合作金融里实现抵押贷款 （因为农地

规模太小、且地块分散）。

四、城乡土地产权交

易应该是两个不同市场

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和城市土地产权

交易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这是真正的正

常状态。

日本和我国台湾农民的土地只准许

优先在农民之间交易， 并且要经过农会

和水利会同意。 日本和台湾农民的农地

只能在农会（农协）内部金融抵押贷款，

正规银行不接受小农农地抵押贷款 （只

有极个别例外）。日本和台湾农民及其共

同体的建设用地也是在另外（非主流）一

个市场上交易和另一个非正规金融体系

内进行抵押贷款。

中国大陆的城市土地是能够在正规

市场上正常买卖和在正规金融体系内抵

押贷款的， 但中国很多人从来就不明白

农村农地和建设用地是应该建立另外一

个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来充分实行产权

的。笔者最近在一个村子做“金地融托经

服社”的实验，这个村子的承包地是

30

年不变的 （

2028

年到期），“金地融托经

服社”建立起来后，农户的承包地可以估

价后存入经服社（存的时间越长，利率越

高，农地“存款”收入也越高），农户的承

包地也可以委托经服社经营， 也可以在

经服社抵押贷款； 农户的住宅和林地也

都可以估价后存入、或信托、或抵押给经

服社。假如该村有人已经进城很多年了，

想把其共同体（集体）成员的份额土地所

有权、承包地、宅基地或房屋变现（退出

村社），完全可以通过“金地融托经服社”

实现。这个实验证明，维持土地村社共同

体集体所有制是有利人口流动和村社成

员地权流动的。

目前已经进城的很多 “新城市人”

和“准城市人”在老家还有承包地和住

宅，但不能变现（当然可以永久的保留，

但我是主张“交税”的），总以为是集体

所有制不好，所以跟着鼓吹私有化的人

起哄。 其实不是集体所有制不好，从某

种意义上讲，集体所有制就是一人一份

的股份制，如果集体所有制是实实在在

的，集体有实实在在的“实力”（如金地

融托经服社）， 集体成员权就可以实现

有偿退出。

而要想实现集体成员权的有偿退

出，就必须做实集体所有制，而不是虚

置集体所有权。 虚置了集体所有权，农

地给你一百年，你到死也可能带不走你

的一亩三分地的地权。 日韩台农民地权

能够充分实现， 不是所谓的私有化了，

而是有实力强大的农会及农会内置金

融做后盾。 越南农村的土地私有化

20

年了，越南小农的土地能够在土地交易

所自由交易吗？ 能够在银行抵押贷款

吗？不能。因为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

越南农村的男孩要娶媳妇，最难的就是

买不起宅基地；因为没有了土地集体所

有制，越南农民最难的是无法自主修复

损毁的水利工程和道路；因为没有了土

地集体所有制，市场条件下的越南小农

再也组织不起来了，“政治贫民、社会流

民和市场贱民” 化的趋势似乎无法阻

挡。 在越南考察时，笔者曾和越共中央

书记处常务书记潘演等人交流，表示看

好越南所有的改革，唯独不看好越南土

地制度改革，越南所有的改革都可能会

因为消灭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改革而事

倍功半！

五、土地的用途管制

和涨价归公是土地私权

和公权的基本保障措施

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农地私有就是指农地农用权私有———即

耕者有其田， 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农地

农用私有权的交易只能优先在农民之间

交易，因为农地是养活国民的，必须保证

耕者有其田。

任何国家都必须对农地和建设用地

实行用途管制，绝对不是我是地主，我在

我的地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尤其是人

多地少的中国。

因为土地用途管制， 所以农地只能

种庄稼，所以农地就不值钱。全世界估计

只有中国的农地最值钱，因为人多地少。

因为政府对土地用途管制，所以土地“农

转非”或“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才有了

很大的增值空间。 这个增值主要是管制

带来的， 当然也有政府投资带来的。 因

此， 孙中山先生在设计土地制度时，除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两条原则外，

还有第三条原则———即土地 “农转非”、

“工转商”的增值部分要实行一定比例的

“涨价归公”政策。

可以认为，土地“用途管制”是土

地私权和公权充分实行的最基本保证

措施之一。 现在有很多人对于土地被

转非或被征用后的增值收益政府拿大

头不理解，好像是中国政府才会这样。

其实不是。 笔者在台湾调研时认真算

过账， 台湾的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

值收益政府得到

75%

左右， 原地主只

得到

25%

左右。 而现在北京市农地转

非的增值收益农户得到

50%

以上了，

北京等地的农户得到的农转非补偿不

是少了而是多了， 这对种粮食的农户

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对整体国民也是

极不公平。

六、大陆土地制度最

大的弊端在“农转非” 制

度和“涨价” 分配制度上

中国的土地制度有没有弊端？ 答案

是肯定的，有！最大的弊端不是土地集体

所有制， 而是出在农转非制度及农转非

的增值收益分配制度上。

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要农地转非

的， 但农地转非应该依规依法进行。 譬

如：

A

小区的农地

2014

年转非，

B

小区

的农地

2015

年转非，要先规划，人大批

准的土地规划就是法律。

2014

年

A

区的

土地依法农转非，

B

区的土地

2015

年依

法农转非，怎么转呢？ 台湾的办法是“农

转非减半”———即原农民得一半地，政府

无偿取得一半地。

政府无偿取得的一半土地， 其一半

拍卖获得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其另

一半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 如公园、马

路、医院、学校等。 原农户得到农转非的

另一半建设用地后， 要按照城市规划开

发使用、也可以在市场上自主交易。 但闲

置、 开发和交易都要缴税， 并且是累进

税， 税收差不多要占农转非土地增值收

益的一半多。

台湾土地的农转非制度和增值收益

分配制度都是依法进行， 权力操作的空

间不大，腐败就会相对少了。 加上增值收

益实行累进税制度， 当增值到一定的程

度后， 其再增的部分就

100%

的缴税，所

以当钉子户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更成

不了 “维权英雄”。

由于大陆土地农转非和转非土地增

值收益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使得暴

力获得暴利成其本质特征。 政府和开发

商使用暴力获得土地， 政府和开发商就

会获得暴利；“钉子户” 使用暴力对抗政

府和开发商，“钉子户” 也往往能够获得

暴利。

所以，在大陆的土地农转非过程中、

在建设用地开发过程中， 见到的就是以

暴力获得暴利的争斗， 发展的正当性荡

然无存，以暴力对抗政府就可能成为“维

权英雄”。

这种落后的制度设计是国家和民族

的不幸！ 在这方面，大陆该好好向台湾学

习。 其实不难学，一学就会，就是不愿意

学，阻力不在别处，就在地方政府的少数

腐败官员和某些主管部委不愿意放弃既

得利益。 这个事情应该由党中央和全国

人大尽快解决。

七、农地村民集体所有

制是近代中国最有价值的

制度成果

中国近现代以来， 家族共同体的共

有土地一直是增长的，到

1949

年，南方

农村家族共同体占有的土地大约占到

35%

左右。

乡村社会是自治社会， 近代农村是

以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 家族共

同体土地共有制（相当于集体所有制）是

家族共同体实现自治的经济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 将家族共同

体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了村社共

同体自治为主的乡村社会， 土地村民集

体所有制是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

的最主要的制度基础。

1949~1988

年的乡村社会是有史以

来最有组织性、最有动员能力、最有治

理能力的乡村社会。 土地村民共同体

（集体）所有制起了基础性的、决定性的

作用。

无论是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

乡村社会，还是现代村社共同体自治为

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的重要特征是集

“发展、建设和治理”三种职能“三位一

体”，“产权、财权、事权、治权”四权统

一。 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共同体基础

的基础。

而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 乡村社

会的村社共同体尤其重要，否则，不仅发

展成果留不住， 民主政治也只能是一句

空话，更重要的是小农“政治贫民化、社

会流民化、市场贱民化”成为必然。 特别

是现代化转型阶段， 村社共同体是转型

期社会稳定的定海神器。 消灭了土地村

民集体所有制， 就会消灭村社共同体社

会，中国农村就会成为无主体社会，混乱

就不可避免。

中国土地家庭所有制有数千年历

史， 土地向家族共同体集中是历史大

趋势，土地向村社共同体集中也是顺应

了这个历史大趋势。如果说中国近代以

来在基本制度上有什么大的成就的话，

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及其支撑

的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其中最有价值

的， 这是无数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强国之本。

如果土地制度要改革，必须是在坚

持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基础上

的改革， 重点是发展农民村社共同体

内置金融，以促进村民共同体（集体）

成员地权的充分实现和村社共同体的

不断巩固。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研

究” 课题组成员）

� � � � 对照台湾的农地制度，大陆的农地制度“共同体集体所有、农户联

产承包、双层经营” 更有利于规模经营，应该继续坚持，要变的是尽快

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农村金融制度。

中国的土地制度最大的弊端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 而是出在农转

非制度及农转非的增值收益分配制度上。

土地制度改革， 必须是在坚持土地村民共同体集体所有制基础上

的改革，重点是发展农民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以促进村民共同体（集

体）成员地权的充分实现和村社共同体的不断巩固。


